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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农现代办﹝2014﹞12号


忠县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忠 县 财 政 局

关于申报2015年特色效益农业市级产业链项目的

通             知
县级有关部门：

    根据《重庆市农业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组织申报2015年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链项目的通知》（渝财农〔2014〕322号）和《重庆市市级特色效益农业资金管理办法》（渝财农〔2013〕69号）的有关要求，现将2015年特色效益农业市级产业链项目申报指南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结合实际，组织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积极申报，认真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按产业分类在规定时间内向产业主管部门提出项目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本次申报的项目从县林业局、畜牧兽医局、果业局2015年农业产业发展资金项目储备库中评选。

    二、项目数量。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共8个，其中柑橘产业类3个、草食牲畜产业类3个、笋竹产业类2个；农业企业共3个，其中柑橘产业类1个、草食牲畜产业类1个、笋竹产业类1个。

    三、项目评审：各产业部门对申报的材料进行认真初审，严格把关，并将初审合格的项目资料（附产业主管部门初审合格的证明材料）于12月8日12时前交县农业现代化办公室汇总，提交评审组评审。

    四、项目公示：将拟上报市级评审的项目在县农业信息网、忠县畜牧网、中国柑橘城·忠县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接受监督。

五、项目上报：对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按渝农发〔2014〕322号文件规定的申报数量择优推荐上报市级评审。

县产业主管部门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县果业局办公室          胡世晓   54246941

县畜牧兽医局畜牧科      田先进   54243745

县林业局产业科          姚  华   54249926

附件：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组织申报2015年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链项目的通知》（渝农发〔2014〕322号）

忠县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忠县财政局

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12月3日

   公开标志：主动公开

    忠县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12月3日印发

渝农发〔2014〕322号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

重 庆 市 财 政 局

关于组织申报2015年特色效益农业

产业链项目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农业（农林水利、农业水利）委（局）、财政局，畜牧兽医局，万盛经开区农林局，市级有关单位：

根据《重庆市市级特色效益农业资金管理办法》（渝财农〔2013〕69号），结合市级财政资金支持2015年特色效益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关要求，现将2015年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链项目申报指南印发给你们，请结合你区县、单位实际，围绕本区县特色效益农业专项资金扶持的主要产业，认真编制实施方案组织项目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2015年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链项目申报工作，坚持“公开申报、独立评审、竞争立项”原则。

（一）区县部门申报要求。区县行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公开、评审、公示、上报”程序，组织符合条件的项目实施单位自愿申报并形成项目实施方案，不得代编代报。项目申报实施主体对项目的真实性、合规性、准确性负责，区县行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准确性负连带责任。

1．公开：应通过报纸、区县农委网站等一种以上媒体公开项目申报指南，明确申报条件、建设要求、市级财政资金补助标准和使用方向、申报筛选程序等内容。申报指南在媒体上的公开情况作为附件一并上报。

2．评审：区县行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申报的项目，按照市级评审要求组织专家评审。专家组应主要由业务类、财经类、工程类、管理类等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副科级以上职务的单数专家组成，其中业务类专家不得低于总人数的60%。评审专家对评审结论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市级将对区县评审情况进行抽查。

3．公示：将拟上报项目在区县农委网站等公开媒体上进行5个工作日公示，接受监督。拟上报项目公示情况作为附件一并上报。

4．上报：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按照申报指南规定的申报数量进行筛选，择优推荐上报。

（二）市级单位申报要求。请涉及畜牧、蔬菜、特经（林果花卉、中药材）、渔业产业的技术支撑单位按照不高于2014年额度编报技术支撑类项目实施方案，按相关要求直接报送。

二、材料报送

（一）装订要求。为便于按产业分类和组织市级评审，项目实施方案实行单个项目简单装订，不得将实施方案与申报文件一起装订，不得多个项目实施方案一起装订，不得将文件、方案采取胶印等过度封装。

（二）报送方式。区县行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采用上行文方式上报。文件中必须载明联系人姓名、工作部门、职务、办公电话及手机等信息；文件附件应包括：项目申报指南的媒体公开材料、拟上报项目公示材料（可为复印件）、项目申报汇总表、各申报项目的实施方案（包括各项目应具备的资质材料等）。

区县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农委相关直属单位申报文件（含附件）通过市农委办公内网电子公文上报，同时还要登陆“重庆农业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管理系统”上报。纸质材料通过快递等形式统一送市农委特色效益农业办公室两套（农牧科技大楼1526房间、5006房间），市财政局农业处（一套），派人专送不予受理。

市农委联系地址：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东段186号农牧科技大楼，邮政编码401121；市农委特色效益农业办公室联系人：商勇强（电话：89133313）、王书明（电话：89133299）。

市财政局联系地址：渝北区洪湖西路1号，邮政编码401121；市财政局农业处联系人：张红、李士杰（电话：67575326）。

（三）报送时间。2014年12月16日前，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申报。

三、其他事项

（一）电子公文以实际上传时间为准，纸质材料以寄出时间为准。逾期或未按规定形式上报项目有关材料的，视为无效申报。

（二）不得擅自更改项目实施方案文档格式和删减栏目（格式见附件2）。

（三）项目实施方案封面右上角“行（产）业分类”，请填列“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链”，市级单位填列“技术支撑”。

（四）《2015年项目申报汇总表》（格式见附件1）必须与项目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保持一致。

（五）本申报文件电子文档，可从重庆农业财务信息网下载。

附件：1．项目申报指南

2．项目实施方案（格式）

3．项目申报汇总表（格式）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2014年11月26日

公开标志:主动公开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12月2日印发


附件1：

2015年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链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通过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链项目实施，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市场竞争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带动农民持续增收。

二、申报条件

支持鼓励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申报2014年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链项目；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链项目实施主体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家庭农场须取得相关部门认可的经营资格或营业执照。农民合作社须取得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法人营业执照一年以上。农业企业须流转土地5年以上，具备生产基地规模资格；加工营销型农业企业须有地产农产品购销订单等。所有申报主体须附以上相关证明材料，可提供复印件，但须相关部门证明“复印属实”，且征信记录良好。

（二）项目产业必须为经区县领导审定上报市级备案的特色效益农业主要产业。

（三）申报的产业链项目为申报实施主体培育发展主营业务所必需，建成后能切实解决相关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四）不支持农业企业申报种养生产环节项目，重点支持农业企业申报加工营销型（含冷链物流）产业链项目，但须提供当地农产品原材料的收购订单协议）。

（五）同一项目实施主体当年未享受市级以上审批财政项目补助且同一项目实施主体同一项目未多头、重复申报。

三、项目内容

（一）建设内容

1.家庭农场：主要支持种养殖环节项目，包括优势品种及良种引进、繁育，先进种养殖技术应用示范，农产品初加工直接设施设备建设。

2. 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主要支持农产品监测能力提升建设，产品整选、包装、冷链、物流设施设备建设，农产品初精加工生产线改造、营销网点、产地批发市场、产地集散（配送）中心等直接设施设备建设。

3．特色效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直接设施设备建设。

（二）建设期限

一年，项目下达后一年内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三）补助资金使用范围及额度

1、市级补助资金使用范围。主要用于材料、农资、仪器设备等物化投入品的购置补助，加工整选、包装、冷链、物流、初（精）加工、生产线改造、市场营销、产地批发市场、产地集散（配送）中心、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直接设备设施补助，技术咨询服务、宣传培训等不得超过补助资金的5%；家庭农场除以上支持环节以外，还可用于优势品种及良种引进、繁育补助；补助资金不得用于人员工资、办公费、接待费、会议费、外出考察差旅费等基本支出，也不得用于建设或改造办公场所、购置车辆和通讯器材等。

2．补助额度。单个项目申报：农业企业申报市级项目补助资金额度不超过60万元，企业自筹资金应不低于财政补助资金；农民合作社申报不超过30万元，家庭农场申报不超过15万元，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自筹资金应不低于申报财政补助资金的一半。
（四）申报项目数量

1．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户总数在20万户以下（不含20万）的区县（自治县）申报不超过6个，20万-30万户的区县（自治县）申报不超过8个，30万户及以上的区县（自治县）申报不超过10个。

2．农业企业：农户总数在20万户以下（不含20万）的区县（自治县）申报不超过2个，20万户以上的区县（自治县）申报不超过3个。

四、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必须实事求是，同一项目实施主体一年内只能享受一次市级以上审批财政项目补助；同一项目实施主体同一项目也不得多头、重复申报。

（二）组织申报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链项目要按照“公开、评审、公示、上报”规范程序，组织符合条件的项目实施单位自愿形成项目实施方案申报，不得代编代报。

（三）严禁虚报建设内容，骗取、套取财政资金，项目审批后严禁擅自更改建设业主、建设地点和建设内容等项目内容。

（四）取得项目补助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必须按照批复内容，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建设质量。有关部门应按照项目和资金管理规定及时拨付补助资金。

附件2： 

行（产）业分类：____________

2015年＿＿＿＿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项目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填制日期：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 制

    一、项目所涉产业发展现状（或工作开展情况）

（上年度实施此项目单位应简单总结项目实施情况）

二、项目任务计划

（一）项目任务来由（背景）

（二）建设地点及规模

（三）项目内容（分项具体说明，既要有定性表述，又要有定量数据）

（四）建设进度

（五）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

（六）项目绩效目标（含项目带动能力，直接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

（七）其它

三、资金投入概算

（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二）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

（三）申请市级项目资金及资金使用环节（要具体说明财政资金使用支持环节、补助标准和额度等）

（四）其它

四、组织保障措施

五、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一）单位性质、隶属关系、职能（业务）范围

（二）财务收支和资产状况
（三）有无不良记录（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四）申报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包括自筹资金的筹措方案）

六、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

表一：

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

	
	
	
	
	
	
	

	
	
	
	
	
	
	

	
	
	
	
	
	
	

	
	
	
	
	
	
	

	
	
	
	
	
	
	

	
	
	
	
	
	
	

	
	
	
	
	
	
	

	
	
	
	
	
	
	

	
	
	
	
	
	
	


表二：
项目评审表

	评审类别
	评审

内容
	评审标准
	评审结果
	备注

	业务

评审
	现有条件
	是否符合项目申报的前提条件
	
	

	
	业务目标
	是否能实现预期目标
	
	

	
	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是否符合建设规范，规模是否符合要求
	
	

	财务

评审
	项目单位财务能力
	1、近三年财务状况是否良好；
	
	

	
	
	2、有无不良记录（财政、审计、监察、业务主管机关的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财政支持环节
	1、是否有明确的支持环节；
	
	

	
	
	2、确定的环节是否符合财政资金管理要求；
	
	

	
	
	3、是否有明确的补助（补贴）标准；
	
	

	
	
	4、补助（补贴）标准确定是否合理。
	
	

	
	资金筹措
	1、项目建设资金测算是否合理； 
	
	

	
	
	2、资金来源是否有保障；
	
	

	
	
	3、申请市级资金是否在控制额度内。
	
	

	评审结论
	 （写明是否通过评审的评审结论）

评审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组组长及成员对评审结果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评审人员签字
	


说明:区县主管部门评审用、市级单位不填此表。评审工作在主管部门有关领导组织下，由财务机构具体承办。专家组主要由业务类、财经类、工程类、管理类等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副科级以上职务的单数专家组成，其中业务类专家不得低于总人数的60%。

表三：

项目评审专家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备注

	
	
	
	
	
	
	评审组 长

	
	
	
	
	
	
	

	
	
	
	
	
	
	

	
	
	
	
	
	
	

	
	
	
	
	
	
	

	
	
	
	
	
	
	

	
	
	
	
	
	
	


表四：

项目申报意见表
	项目单位

意　　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财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复核评审意见
	评审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3：
	
	
	
	
	
	
	
	

	2015年项目申报汇总表

	汇总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序号
	区县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申请补助金额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财政支持环节和补助标准
	绩效目标
	备注

	1
	
	
	
	
	
	
	
	
	
	

	2
	
	
	
	
	
	
	
	
	
	

	3
	
	
	
	
	
	
	
	
	
	

	4
	
	
	
	
	
	
	
	
	
	

	5
	
	
	
	
	
	
	
	
	
	

	
	
	
	
	
	
	
	
	
	
	

	说明：本表所有内容全部按照实施方案过录，不得删减实施方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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